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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召开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
第一次会议暨动员部署会

2 月 29 日，广东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

暨动员部署会在广州召开。会议审议了《广东省第四次全国文物

普查实施方案》《广东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宣传工作方案》，

对我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进行动员部署。

会议强调，文物普查是重大国情国力调查，是文物事业发展

的重要基础性工作，对于全面摸清我省文物资源底数、推进新时

代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

化思想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

述精神，准确把握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目标任务要求，做到应

保尽保，建强队伍，确保普查全覆盖，确保普查进度，确保普查

质量，确保经费到位。

会议要求各地各单位围绕落实省委“1310”具体部署，迅速

成立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及办公室，制定普查实施方案，抓实文物

调查、认定、公布、建库等工作。

本次文物普查范围涵盖广东境内地上、地下、水下的不可移

动文物，对已认定、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进行复查，同时调查、

认定、登记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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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实施方案
和宣传工作方案印发

一、《广东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实施方案》主要内容

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通知》（国发

〔2023〕18 号）精神和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《第

四次全国文物普查总体方案》要求，广东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

领导小组办公室制定《广东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实施方案》（以

下简称《实施方案》），并经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第

一次会议审议通过。《实施方案》主要包括总体要求、范围内容、

普查任务、技术路线、普查成果、组织实施、质量管理、保障措

施，共八部分内容。现就有关内容解读如下：

（一）总体要求

文物普查是文物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，是重大国情国

力调查。开展广东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，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

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认真贯

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坚持保护第一、加强管理、挖掘价值、有效利

用、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，坚持实事求是、改革创新、依法

实施，周密组织部署，确保普查结果全面客观反映我省不可移动

文物资源基本状况。总体目标是要建立全省不可移动文物资源目

录，建立全省不可移动文物资源大数据库，建立文物资源资产动

态管理机制。完善不可移动文物认定公布机制，规范认定标准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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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记公布程序，健全名录公布体系。完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管理

机制，构建全面普查、专项调查、空间管控、动态监测相结合的

文物资源管理体系。培养锻炼专业人员，建强文物保护队伍，增

强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。

（二）普查范围及内容

1.普查范围。我省范围内地上、地下、水下的不可移动文物，

包括古文化遗址、古墓葬、古建筑、石窟寺及石刻、近现代重要

史迹及代表性建筑、其他，共六个类别、63 个细分类别。

2.普查对象。一是已认定、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，包括三普

所有登记不可移动文物。二是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，包括三普

尚未登记、2012 年以来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和本次普查实地调

查阶段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。

3.普查内容。包括普查对象名称、空间位置、保护级别、文

物类别、年代、权属、使用情况、保存状况等。

（三）普查任务

设置了八项具体任务。一是对已认定、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

开展复查；二是对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开展调查；三是依法开展

不可移动文物认定、登记和公布；四是建立不可移动文物资源目

录，健全名录公布体系；五是开展普查成果汇总；六是建立全省

不可移动文物资源大数据库；七是培养锻炼专业人员，建强文物

保护队伍；八是开展普查宣传，增强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。

（四）普查技术路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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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实施方案》按照国家普查技术标准，明确了普查技术路线，

按照国家普查系统和普查标准规范实施，充分利用三普、各类文

物资源专项调查等已有成果，合理应用文物保护管理工作基础和

先进技术，准确查清每一处不可移动文物基础信息，逐级检查合

格后，汇总建立全省不可移动文物资源大数据库，在此基础上开

展普查成果汇总分析、总结应用等工作。

（五）普查成果

普查成果由五部分组成，一是目录成果，建立全省新发现不

可移动文物目录和全省不可移动文物资源目录；二是图件成果，

编制不可移动文物空间分布图，汇总生成全省不可移动文物“一

张图”；三是基础数据，形成各处不可移动文物基础信息数据；

四是报告成果，根据各地报告成果，形成我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

查工作报告和分析报告；五是数据库成果，建立集普查数据、图

件和文字成果的全省不可移动文物资源大数据库。

（六）普查组织实施、管理及保障

《实施方案》按照普查逻辑顺序，系统梳理了全流程的路径

步骤，通过“统一领导、部门协作、分级负责、各方参与”的方

式组织实施普查工作，明确各级普查机构的任务，强化成员单位

的沟通协作，推动构建以文物资源为核心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

系。结合广东水下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的特点，创新开展水下文化

遗产专项普查。

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从 2023 年 11 月开始，到 2026 年 6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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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束，分三个阶段进行。普查标准时点为 2024 年 4月 30 日。2023

年 11 月至 2024 年 4 月为普查第一阶段，主要任务是建立各级普

查机构，确定技术标准和规范，开发普查系统与采集软件，开展

培训、试点工作；2024 年 5 月至 2025 年 5 月为普查第二阶段，

主要任务是以县域为基本单元，实地开展文物调查；2025 年 6月

至 2026 年 6 月为普查第三阶段，主要任务是依法认定、登记并公

布不可移动文物，建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，逐级验收

并向社会公布普查成果。

《实施方案》按照结果导向原则，对普查成果和形式作了明

确和细化，对普查组织方式、实施步骤作出详细规定，明确了普

查质量分级管理、普查质量逐级控制、建立数据追溯机制、严肃

查处违法违纪等普查质量管理措施，提出了组织领导、经费保障、

宣传引导等方面的保障措施。

二、《广东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宣传工作方案》主要内容

为贯彻落实我国第四次文物普查相关工作，广东省第四次全

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制了《广东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

宣传工作方案》，（以下简称《宣传方案》），现就《宣传方案》

有关内容解读如下：

（一）出台背景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

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，落实党中

央、国务院关于“保护第一、加强管理、挖掘价值、有效利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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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文物活起来”的工作部署，根据《国务院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

文物普查的通知》(国发〔2023〕18 号）和《第四次全国文物普

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<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宣传工作方案>

的通知》（文物普查发〔2024〕4号）精神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做

好我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宣传工作，我省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

制定了本《宣传方案》。

（二）主要内容

一是明确省委宣传部对文物普查宣传工作的统一领导，省普

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按照各自职责协调落实相关宣传工作，省普

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协调文物普查新闻宣传、舆情监测和新闻

媒体的联络工作。二是要求发动全网力量，充分发挥省级主流媒

体及行业媒体作用，积极争取中央媒体，将宣传工作贯穿到普查

工作全过程，多形式、多维度开展普查宣传报道；开辟专版专栏、

专题网页、专题节目，抓住重要节点，突出宣传普查意义；生动

反映文物资源普查过程中的重要进展、典型案例、优秀经验、先

进事迹、成果；展示全省文物资源状况，宣传我省文物资源的特

点、特色和优势，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文物保护利用成果等。三

是要求强化正面宣传引导，加强舆情检测引控，旨在通过文物普

查过程和普查成果的宣传引导，提高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

护传承的社会参与度，营造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“人人参与”

“人人保护”的浓厚氛围，为坚定文化自信、传承中华文脉提供

坚强思想舆论支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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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保障措施

要求各级普查机构高度重视文物普查宣传工作，参考《宣传

方案》制定所属行政区普查宣传工作方案，成立专兼职人员相结

合的宣传工作队伍，推进落实文物普查宣传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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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培训班
在佛山开班

4 月 22 日，2024 年度广东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培训在佛

山市开班，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，省文化

和旅游厅党组成员、副厅长，省文物局局长龙家有出席开班仪式

并授课，佛山市副市长、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组长文

曦出席并致辞。

龙家有在授课中深刻阐释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

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精神以及第四次全国文物普

查的新形势新任务，指出了我省开展文物普查的重点任务、工作

要求和方法路径，要求各级普查机构要从全面覆盖、确保进度、

严格标准、建强队伍、抓住关键、宣传引导、严格追责等七个方

面切实做好文物普查各项工作。并结合“保护第一、加强管理、

挖掘价值、有效利用、让文物活起来”的工作要求，系统部署了

全省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利用工作。

本次培训为期 5天，由相关专家及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

导小组办公室业务骨干主讲，培训主要内容包括普查总体形势与

要求，普查标准规范解读，不可移动文物基础知识讲解，普查认

定、分类、登记表和著录说明解读，普查系统与采集软件操作实

务，试点单位经验交流等。

来自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代表、全省 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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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地市及 122 个县（市、区）普查机构业务骨干共计 150 余名学

员参加此次培训。后续，省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

还将在珠三角一片区、珠三角二片区、粤东片区、粤西片区和粤

北片区分别举办文物普查片区培训班，实现市县两级普查队伍培

训全覆盖。


